国内企业向境外注册商标
一、主体资格：
中国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自然人
二、所需文件：
1、 填写《往国外申请注册商标委托事项书》（本所专有书式）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4、 申请商标的图样10张；
5、 申请商标拟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
6、 申请人企业名称和地址的中英文；
7、 贵公司联系人姓名、电话，传真。 
三、通过马德里体系进行商标国际注册
一、 何谓马德里体系国际注册
　　马德里体系是商标国际注册体系，它受两个条约约束，即《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
　　申请办理国际注册，可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位于瑞士日内瓦）提交一份注册申请，并可在马德里体系成员国中任意指定若干国家进行注册。
　　国际注册的效力等同于被指定国的国内注册。 
二、 马德里体系成员国
　　马德里体系目前有75个成员国。(见附表)。
三、 申请国际注册的前提条件程序和时限
　　办理马德里协定国家注册的前提条件是国内企业的商标已在我国注册，取得《商标注册证》；办理议定书国家注册的前提条件是国内企业的商标已在我国申请。 
四、程序和时限
　　国际注册申请可以委托代理机构，或直接提交中国商标局，再由商标局递交到国际局。
　　商标国际注册证书将在提交申请之日起3-6月内下发。被指定国家如有驳回通知，协定成员国将在12个月内作出，议定书成员国将在18个月内作出。

五、所需文件
1、《国际注册申请书》（中、英文）；
2、 委托书；
3、《商标注册证》；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商标图样两张。如是彩色商标，还需附彩色商标图样两张；

六、费用

1、 基础费用：653瑞士法郎

2、 商标局官方费用：280元人民币
3、 翻译费：300元人民币
4、 代理费：八个国家以内为1500元人民币，八个以上国家，按每个国家200元的标准收取。
